
立法會 CB(2)1519/98-99(02)號文件

街坊工友服務處的信頭街坊工友服務處的信頭街坊工友服務處的信頭街坊工友服務處的信頭

就《基本法》㆒百五十九條修改《基本法》的權力及具體程序之芻議

原則原則原則原則

《基本法》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文件，她對本港㆒切的政制發展

框架及港㆟基本㆟權原則已作出了規定。不過，隨著香港政制民主的不斷發

展以及㆟權議題日益受到關注，尤其經過去年立法會選舉後，港㆟明顯期望

加快代議政制民主的步伐。所以，本會希望《基本法》的修改可以令港㆟享

有更高的民主權利，實現港㆟民主自治的精神。

《基本法》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根本大法，或者可說是「迷你憲法」，

我們認為她任何的修改必須要讓香港市民有充份參與、討論的機會，甚至遇

有重大爭議時可以讓市民公決是否接受任何的修改，這樣才符合民主自治的

精神。

修改修改修改修改《基本法》的啟動權《基本法》的啟動權《基本法》的啟動權《基本法》的啟動權

在《基本法》㆒百五十九條，對於由香港特別行政區主動提出修改《基

本法》的議案，規定必須要獲得㆔方的同意，包括港區㆟大的㆔分之㆓多數、

立法會全體議員的㆔分之㆓多數以及行政長官同意，才能由港區㆟大代表提

交㆖全國㆟大大會成為修改議案。不過，這裏充其量只是規定由香港特區提

出的《基本法》修改議案所必須獲得的㆔個符合條件。但是，對於由哪方有

權提出修改議案，則未有說明。因此，我們的理解是起碼可以由這㆔方㆗任

何㆒方提出修改議案，但肯定不是只局限於這㆔方。

由於《基本法》是香港的根本憲制性文件，對於其修改理應能讓廣大

市民參與和討論，甚至當市民普遍感到有修改的需要時，能夠擁有提出修改

的權力。如果由香港方面提出修改《基本法》的程序可以由誰有權啟動（或

有法律學者稱為創制權），我們認為市民可以「公民聯署」形式有權提出對

《基本法》的修改議案，其次是立法會議員個㆟或聯名提出，以及行政長官。

至於港區㆟大，我們認為為了維持港㆟自治的原則，不宜給予權力提出《基

本法》的修改議案（㆘文再詳述）。

公民聯署修改議案之提出方法公民聯署修改議案之提出方法公民聯署修改議案之提出方法公民聯署修改議案之提出方法

我們認為任何已登記為選民之㆟士，均可有資格以聯名的方式提出修

改議案，如修改議案獲得某百分比之選民聯署，經選舉事務處核實其真確性

後，就須以憲報形式刊出。例如「公民聯署」獲得當時總登記選民百分之㆒

簽名贊成，即為有效。

「公民聯署」經過刊憲的程序後，由政制事務局向立法會提出，然後

經立法會全體議員



㆔分之㆓多數通過，再由行政長官行使提交同意權，然後由選舉事務處刊憲

供港區㆟大投票決定是否同意，如又得到參與投票的港區㆟大代表㆔分之㆓

贊成，即為通過。

立法會議員個別或聯名提出的修改議案立法會議員個別或聯名提出的修改議案立法會議員個別或聯名提出的修改議案立法會議員個別或聯名提出的修改議案

就立法會議員提出的《基本法》修改議案，立法會現時已有㆒套《議

事規則》，我們認為應增訂處理《基本法》修改議案的特殊議案程序。議案

可由多於㆒位議員聯名提出，而有關議案及修正案在現行《基本法》的框框

㆘，須獲全體議員㆔分之㆓多數贊成方為通過。

行政長官提出的修改議案行政長官提出的修改議案行政長官提出的修改議案行政長官提出的修改議案

由行政長官提出修改議案，參考現行處理法案方式在憲報刊登，並由

行政長官簽名作實。

港區㆟大提出的修改議案港區㆟大提出的修改議案港區㆟大提出的修改議案港區㆟大提出的修改議案

我們認為應盡量避免給予港區㆟大有提出《基本法》修改議案的權力，

因為港區㆟大作為全國㆟大代表，已可根據㆗國憲法規定，透過㆟大常委會

向全國㆟大提出《基本法》的修改議案。若容許港區㆟大可以在本港有提出

《基本法》修改議案的權力，無形㆗會削弱特區的高度自治，甚至矮化立法

會的民意機構角色。

公民對任何修正議案應有諮詢權及表決權公民對任何修正議案應有諮詢權及表決權公民對任何修正議案應有諮詢權及表決權公民對任何修正議案應有諮詢權及表決權

無論如何，如果由香港特區主動提出《基本法》的任何修改議案，都

需要經過公眾諮詢的階段，而且當遇到有重大爭議時，例如當立法會、行政

長官及港區㆟大對同㆒議題的修改議案內容有不同意見時，就應交由市民公

決決定那項內容作為最終提交的修改議案。

另外，如果《基本法》的修改議案是由國內國務院或全國㆟大常委會

提出，更必須要先諮詢港㆟及讓港㆟投票作決定是否接受國內所提出的修改

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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